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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機場捷運A21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安置土地申請書附件六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信地址
	

	申請事項
	□【經核定領有抵價地】申請分配    個安置單元
所配回安置單元權利價值依本案安置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規定計扣，倘有不足時，再依前揭要點及土地徵收條例第46條規定繳納差額地價。
□【未經核定領有抵價地】申請分配    個安置單元
□已取得建物原坐落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提供該基地權利價值供申請人安置，申請分配　　個安置單元，得依前揭要點及土地徵收條例第46條規定繳納差額地價。（應檢附原坐落基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印鑑證明）
    原建物坐落基地所有權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信地址：                                                                 
□已協調其他領有抵價地之所有權人同意提供足額之權利價值供申請人安置。（應檢附被協調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印鑑證明）
被協調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信地址：                                                                  
□申請人依原合法建物所屬安置區申請就近優先分配安置土地，經市府審核符合優先分配條件後統一於第一階段優先辦理抽籤及分配作業。
□特別安置之建物所有權人，於第一、二階段辦畢後，於第三階段辦理分配作業。
※經市府審核通過者，由申請人本人參加後續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      

	委託申請
	申請人因故無法前往，茲委託              代理辦理安置配地作業相關事宜，如有虛偽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委託事項
	□申請安置土地
□安置抽籤作業
□安置土地分配作業
※如受託人為不同人時，請另行填寫委託書【附件八】
	委託人簽章：


         （印鑑章）
受託人簽章：

	
	受託人資料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通信地址：
	
	應檢附委託人1年內申請之印鑑證明，並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印鑑章。

	合併申請
	□請合併人共同填寫合併分配申請表，並以＿＿＿＿＿＿＿＿＿為代表人辦理安置土地分配作業，且同意以該代表人申領安置土地收件號為序參加抽籤作業。
合併類型：□依序分配相鄰安置單元土地（須另填安置土地合併申請表【附件七】）
          □合併分配街角地

	此致
     桃園市政府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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